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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[09春]第（20 ）号

关于提交2009年度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申请书修改稿的通知

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沪教委高[2009]62号和教务处[09秋]第（28）号等文件，经组织学生申报，职能部门审核，我校2009年度拟立项的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清单如下（见附件，略）。
为了高质量地做好我校2009年度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的实施工作，请各位项目负责人,对照教务处[09秋]第（28）号等文件的要求，对申请书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，重点注意以下方面：

1、申请书的格式；

2、项目名称规范；

3、申请理由和项目方案，按照申请书要求的内容填写。

4、项目完成期限为1-2年，项目负责人要保证在校期间完成项目任务，原则上最迟应均在四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前完成并结题。

5、务必注意经费预算的合理分配。

6、项目申请书书面文档中的“项目组成员签名”、“指导教师（ 签字）”、“院（系）负责人（签字）：必须手写,不能是打印的；院（系）意见不能空缺。 

请各项目指导老师加强指导工作，各学院将修改完善后的申请书一式两份于2010年4月26日前提交，并发送电子文件至教务处闫大伟（dwyan@shou.edu.cn）。
教务处

2010年4月14日

